
长江师范学院修缮项目（常规、紧急）立项审批表
	项目名称
	

	联系人
	
	联系方式
	

	维修内容及
立项必要性
	






	项目投资概算
	

	申报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年  月  日

	[bookmark: OLE_LINK1]基建维修管理部门意见
（预算金额＜1万元）
	现场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
	基建科科长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
	分管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

	
	部门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年  月  日

	基建维修分管校领导意见
（1万元≤预算金额＜5万元）
	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校长意见
（预算金额≥5万元）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投资概算在20万元（含）以上、5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，经校长办公会审定通过后立项实施；投资概算在5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并经党委常委会审定通过后立项实施。此表一式3份，双面打印。

